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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或團體受託行使公權力所為之行政處分，其訴願管轄機關為何？ 
受委託之個人或團體  原委託機關 
一律為原委託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 由原委託機關指定之 

2 二以上不同層級之機關共為之行政處分，相對人不服提起訴願時，應以何者為訴願管轄機關？ 
以低層級機關之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以高層級機關之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由兩機關協議定之  以共同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3 訴願人誤向無訴願管轄權之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無管轄權之機關應如何處理？ 
應以訴願不合法，為不受理之決定 應認為訴願無理由，以決定駁回之 
應將該事件移送於原處分機關，並通知訴願人 應通知訴願人撤回訴願 

4 下列有關訴願法送達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未經陳明法定代理人者，訴願管轄機關應查明其法

定代理人後，向其法定代理人為送達，不得向該無訴願能力人為送達 
訴願代理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理人為之。但受理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

於訴願人或參加人本人 
對於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其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5 下列關於訴願管轄之敘述，何者錯誤？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理上級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為受委任機關之行政處分，以其直接

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直轄市政府依法辦理上級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委辦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受委辦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為訴

願管轄機關 
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委託機關

之直接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以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

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6 下列有關訴願決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關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

決定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

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理由 

7 甲於臺北市政府之網頁留言，對該府衛生局之行政處分表示不服，臺北市政府不予回覆。臺北市政府之處置

是否合法？ 
合法；甲僅為陳情，臺北市政府無回覆之義務 
合法；甲既未繕具訴願書，視為未依法提起訴願，臺北市政府毋庸處理 
不合法；甲未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提起訴願 
不合法；甲之行為視為已提起訴願，應命其補送訴願書 

8 下列何者，非屬與訴願程序相當之程序？ 
公務人員復審程序 律師懲戒覆審程序 會計師懲戒覆審程序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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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何者，不具備訴願之當事人能力？ 
19 歲之大學生 臨時性之社區自救會 陳氏祭祀公業 社團法人協會 

10 甲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乙機關辦理，如因此發生訴願爭議，應以何機關為原行政

處分機關： 
甲機關 乙機關 甲機關之上級機關 乙機關之上級機關 

11 納稅義務人與稅捐稽徵機關簽具切結書，約定由納稅義務人於一定期間內，將遺失之免稅文件找回繳銷，如

屆期不能找回繳銷，納稅義務人願依規定辦理補稅，此一切結書之法律性質為： 
事實行為 私法契約 附附款之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12 行政機關於核發之建照中，註明建造人於建築物完工後，應於社區公園內栽種樹木 10 株，以綠化環境。此

建照附有那一種附款？ 
條件 期限 負擔 廢止保留 

13 承上題，關於此建照附款之合法性，下列何者正確？ 
附款之目的為綠化環境，具有公益性，該附款合法 
附款額外課予建造人一定之義務，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栽種樹木有助於提昇居民的居住品質，該附款合法 
附款之目的與建築管制無關，違反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14 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原處分機關依職權得為下列何種處置？ 
撤銷原行政處分 廢止原行政處分 為程序上之補正 確認該行政處分無效 

15 甲向市政府提出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申請案，經審查後，准予核發每月之生活扶助費及津貼；屆滿 3 年後，應

再次提出申請，重新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核定係屬須相對人協力之行政處分 
該核定中所載「屆滿 3 年後應再次提出申請」，係屬行政處分附款中之期限 
該核定作成時若屬合法，則其效力存續期間即不再受市政府之合法性審查 
若甲提出申請後撤回，惟市政府仍核定生活扶助費及津貼之支領，則該核定仍屬有效 

16 下列關於行政處分與事實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事實行為具有規制性  行政處分為單方行為 
事實行為得就具體事件為之 行政處分為對外之行為 

17 下列關於行政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機關寄發地價稅之繳款通知書，期限屆至後卻未獲納稅義務人繳納，行政機關得移送行政執行 
行政機關就人民所申請之案件，去函申請人請其限時提出相關資料與證據，申請人未依限提出，行政機關

得移送行政執行 
人民領取公費出國留學，學成後卻拒不返國服務，行政機關就其欲請求返還所領取之公費，得逕行移送行

政執行 
考取律師資格後，主管機關卻拒不核發律師證書，人民得請求移送行政執行 

18 行政處分生效後，未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處分當事人受其拘束。此即行政處分之何種效力？ 
存續力 執行力 確認效力 構成要件效力 

19 下列關於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仍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 
基於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原處分機關應一律撤銷違法之授益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經撤銷確定，行政機關得命相對人返還發給之證書 
行政處分因撤銷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起，已中斷之時效視為不中斷 

20 關於行政處分未為教示或教示錯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告知之救濟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更正之 
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處分機關若通知更正，則仍得自處分送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其法定救濟期間原則延長為 1 年 
因處分機關未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向無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者，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 

21 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等顯然錯誤情形，處分機關應如何處置？ 
隨時依職權或依申請更正 通知相對人舉行聽證 
維持原處分  報請上級裁示 

22 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其他機關，未參與處分之作成，原則上該行政處分之效力如何？ 
無效  得補正 
應予廢止  該行政處分之效力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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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有關行政命令之敘述，何者正確？ 

關於管收之執行事由有所疏漏，行政機關得自行訂定行政命令補充之 
有關徵收人民不動產之事項對人民權利影響極大，應以法律明確規範，不得授權由行政命令規定 
針對主管機關如何檢驗狂犬病之檢驗方法與程序，立法者若認為有必要，得授權以法規命令定之 
經濟事務瞬息萬變，所以行政機關給予人民補貼僅須在預算上有授權基礎即可 

24 下列關於法規命令之敘述，何者正確？ 
透過機關組織法之授權，機關即可制定並公告之 
訂定法規命令後，必須送立法院，由立法院追認 
法規命令內容必須明列法律授權之依據 
法規命令內容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要求 

25 依法應採取甄選方式決定當事人之行政契約，辦理該行政契約之行政機關若未將締約資格及相關程序事前公

告，該行政契約之效力如何？ 
不受影響，仍為有效 
無效 
經行政機關事後補行公告，其瑕疵即可治癒 
得由辦理該行政契約之行政機關之上級行政機關加以撤銷 

26 對於勞工保險局依法作成之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訴願管轄機關為： 
內政部 勞工保險局 行政院 勞動部 

27 有關行政規則之發布或下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衛生署及所屬機關人員獎懲要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使一般民眾及下級機關或屬官知悉 
「行政院衛生署菸害防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應下達，並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處務規程」與衛生福利部所作「醫療行為」相關解釋性規定，均應登載於政府公報發

布之，並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 
環保署「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處罰鍰額度裁量基準」僅須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無須下達 

28 教育部依職權發布「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其規定電動玩具業不得容許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其

營業場所，違者撤銷其許可。甲經營電子遊藝場所，小學生放學後經常流連其間，主管機關以甲違反上開

規定，撤銷其營業許可。下列有關管理規則性質及行政機關得否據以撤銷甲營業許可之敘述，何者正確？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法規命令，行政機關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法規命令，行政機關不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行政規則，具有間接對外效力，行政機關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上開管理規則性質為行政規則，行政機關不得據此撤銷甲之營業許可 

29 有關解釋性行政規則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拘束下級機關之效力 具有拘束訂定機關之效力 
具有間接拘束人民之效力 具有拘束法官之效力 

30 人民於法定期間內，向無管轄權機關提出申請者，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該受理申請之行政機關應如何處理？ 
該行政機關應以申請不合法予以駁回 
該行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令其改向有管轄權之機關提出申請 
該行政機關仍應為准駁之實體決定 
該行政機關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申請人 

31 關於法規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該命令之內容必須明列授權之法律依據 
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行政機關仍得以行政規則定之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行政機關得轉授權其下級機關訂定之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行政機關訂定發布後應即送立法院始生效力 

32 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中之復審程序，相當於下列何種救濟程序？ 
訴願先行 訴願 行政訴訟 國家賠償 

33 下列對於行政助手之敘述，何者錯誤？ 
又稱為行政輔助人  不具有行政機關之地位 
義勇警察屬之  原則上，得獨立為行政決定 

34 高雄市政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將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事項，交由各區區公所辦理，此項

權限授與屬於下列何項？ 
委任 委託 委辦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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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上級機關將特定事項委由所屬下級機關辦理，稱為： 
委辦 委託 委任 囑託 

36 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而管轄機關未經決定前，如有導致國家或人民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虞時，該

管轄權爭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下列何項程序？ 
提起假扣押或假處分 聲請聲明異議 緊急之臨時處置 提起訴願程序 

37 下列關於行政管轄權變更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得依法規而變更 
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若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原管轄機關得

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公告管轄變更事項 
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若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時，其管轄變更事

項之公告，得逕由組織法規變更前與變更後管轄機關之共同上級機關為之 
行政機關管轄變更之公告，原則上自公告之當日起發生管轄權移轉之效力 

38 臺北市政府將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登記事項，交由臺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辦理，此項權限授與稱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代理 

39 行政法人之年度財務報表，應由何者進行查核簽證？ 
監察院審計部所屬各審計局 財政部國庫署 
行政院主計總處  由該行政法人委請之會計師 

40 下列何者，為公法上社團法人？ 
工會 農田水利會 政黨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41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各機關設置之內部單位中，辦理秘書、總務、人事、主計、研考、資訊、

法制、政風、公關等支援服務事項之單位，稱作什麼單位？ 
業務單位 輔助單位 獨立單位 權責單位 

42 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為合議制之中央之二級行政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行政院院長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重要人事，享有一定之決定權限 
行政院院長更迭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與其同進退 

43 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但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

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係屬何種行政法原則之具體化？ 
平等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4 下列何者，屬誠實信用原則之實踐？ 
警察盤查前之表明身分  對集會申請之快速核准 
測速照相取締之預告  對違規者裁罰之聽取意見 

45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內涵為何？ 
行政處分不得違反公平性 行政處分所考量之要素應與處分之目的相關 
行政處分之內容應明確  行政處分應避免使人民負擔過重 

46 作為行政法法源之一般法律原則，下列何者尚未被明定於行政程序法當中？ 
習慣法補充性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誠信原則 

47 下列何者，不屬於形式意義之法律？ 
社會秩序維護法 土地徵收條例 海關進口稅則 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48 關於法規之施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發生效力 
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後始得發布 
行政規則一律應由其訂定機關之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後，始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

及屬官之效力 
受法規命令規範之人，若認為該法規命令有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第 1 項之無效事由時，得向訂定機關請求

確認該法規命令無效，該機關應予審查 
49 某法律明定自公布日施行，該法律自何時起發生效力？ 

公布日 公布日之次日 公布日起算至第 3 日 公布日起算 30 日後 
50 依憲法第 172 條規定，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此稱為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比例原則 


